内农审办字〔2022〕1号
关于申报2022年主要农作物参试品种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有关规定，现就2022年我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参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作物种类

玉米、小麦、水稻、大豆、棉花
二、参试品种条件
1.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与现有品种有明显区别；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稳定。

2.具有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的名称。

3.已在我区完成同一生态类型区2年以上试验，且每年试验不少于5个点（试验点应具有生态类型代表性，均匀分布且不在同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品种比较试验。
4.种子数量能够满足品种试验（试验用种量以实施方案为准）和标准样品留存。

三、申报材料
1.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申请表（附件2）;
2.品种选育报告（附件3）;
3.品种比较试验要求（附件4）;
4.非转基因品种承诺书（附件5）;
5.申请单位与选育单位不一致的，需提供选育单位出具的同意说明。

四、申报要求
1.大豆品种试验各熟期组原则上一个申请者申报1个参试品种。其他作物的申请者对申报的品种进行排序，在出现参试品种多的情形下将按照排序确定参试品种。
2.品种选育者承担区内育种科研课题的，请附课题有关材料。

3.联合体新参试的品种，除提供要求的申请材料外，还需附联合体书面合作协议。由牵头单位统一将申请材料邮寄。

4.申请单位和选育单位处均需加盖公章，申请或选育单位为两家（含）以上的，所有单位均需盖章。
5.最终试验组别根据申请情况确定。

6.我区将参照《国家级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年修订）》和《国家级玉米品种审定标准（2021年修订）》对《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进行修订，2022年参试品种将按新修订审定标准进行审定。
五、其他
1.按照《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行开展品种试验的，应当在播种前30日内上报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纳入自治区品种试验统一管理。
2.按照《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自行开展品种试验的，试验实施方案应当在播种前30日内备案。
3.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受理日期截止到2022年2月10日，以书面申请材料邮到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
大豆：傅晓华
玉米、小麦、水稻、棉花:崔晓红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北路13号 
邮编：0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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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2022年农作物品种试验拟开设组别
	作  物
	组  别
	参考对照品种

	
	极早熟组（≥10℃活动积温在1900～2100℃）
	德美亚1

	玉米
	早熟组（≥10℃活动积温在2100～2300℃）
	德美亚3

	
	中早熟组（≥10℃活动积温在2300～2500℃）
	和育187

	
	普通中熟组（≥10℃活动积温在2500～2700℃）
	先玉335、真金3305

	
	高密中熟组（≥10℃活动积温在2500～2700℃）
	待定（5500株/亩）

	
	中晚熟组（≥10℃活动积温在2700～2900℃）
	利禾1

	
	晚熟组（≥10℃活动积温在2900℃以上）
	京科968、宏博701

	
	鲜食玉米
	待定

	
	耐盐碱组(≥10℃活动积温在2500～2700℃)
	待定

	
	饲用玉米
	早熟（≥10℃活动积温在1900～2300℃）
	待定

	
	
	中熟（≥10℃活动积温在2500～2700℃）
（≥10℃活动积温在2500～2700℃）
	伊单76

	
	
	晚熟（≥10℃活动积温在2900℃以上）
	大京九26

	小麦
	旱作组
	克春4号

	
	水地组
	农麦2号

	
	特殊小麦（黑小麦等）
	待定

	大豆
	极早熟组
	内豆4号（A）
登科5号（B）

	
	早熟组
	登科1号

	
	中早熟组
	丰豆2号

	
	中熟组
	赤豆3号

	
	东部组
	中早熟组
	龙锋稻1号

	
	
	中熟组
	绥粳18

	
	
	中晚熟组
	吉玉粳

	水稻
	西部沿黄灌区组
	中早熟组
	待定

	
	
	中熟组
	待定

	
	
	中晚熟组
	待定

	
	食味组
	待定
	待定


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申请表
	作物种类
	
	申请日期
	

	品种名称
	
	品种类型
	□常规种  □杂交种
	亲本组合
	

	参试组别
	
	申请单位   （加盖公章）
	

	选育单位
（加盖公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E-mail
	

	是否转基因
	□是
	□否

	品种保护
情况
	□已获授权
	保护品种名称
	品种权号
	亲本组合

	
	
	
	
	

	
	□保护申请中
	申请保护暂定名称
	申请公告号
	亲本组合

	
	
	
	
	

	
	□未申请保护

	亲本来源、选育过程及主要特征特性：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情况、其他省市（自治区）审定情况、特殊品质情况等在此列出，并随附有关材料）


	申请单位承诺：

（品种名称）为（选育单位）选育的（作物）品种，本单位、本人知悉和保证填报的试验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并承担因提交虚假申报材料或参试种子产生的全部责任。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盟市农牧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3：

品种选育报告

一、品种选育过程（包括亲本组合、亲本来源、选育方法、世代和特性描述等）

二、品种（含杂交种亲本）特征特性描述

三、品种标准图片（提供能够代表申请参试品种不同生育时期、且反映品种特征特性的5张5寸彩色照片，粘贴在A4纸上）

四、品种主要优点、缺陷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五、栽培技术要点

附件4：
品种比较试验要求

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申请农作物品种试验审定的品种应当已完成同一生态类型区2个生产周期以上、多点的品种比较试验。

一、基本要求

试验期限：不少于2个生产周期。

试验点次：每年不少于5个点。
试验代表性：所有试验点均处于同一生态类型区，该生态类型区要与所申请试验组别一致。

二、比较试验报告要求

（一）试验品种，包括品种名称、品种类型、亲本来源等

（二）试验设计

（三）承担单位，包括承担单位具体地点、试验人联系方式等

（四）抗性表现

（五）品质结果

（六）产量结果，包括各试验点数据和汇总结果等
附件5：

非转基因品种承诺书
本单位（填申请者全称）保证申请参加试验的XXXX（品种名称）品种不含转基因成分，并承担因提供虚假信息产生的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公章）：
PAGE  
2

